附件1
2018年彭阳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方案
为了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交流和探索课堂教学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验，引导广大教师积极投身课堂教学改革，推广具有先进理念的课堂教学模式，发挥优秀教师、优秀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高广大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县教体局决定举办2018年彭阳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时间

1、报名时间：2018年12月20日至21日；

2、观摩交流时间：2018年12月24日至12月31日。
二、活动分组

本次全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按高中、初中、小学、学前幼儿园四个学段分组进行。

高中学段：分文科、理科和综合三个组。
2、义务教育学段：

    （1）中学文科组：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

    （2）中学理科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3）小学文科组：语文、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

    （4）小学理科组：数学、科学；

    （5）中小学综合组：英语、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综合实践、通用技术；

    3、学前、幼教学段：课程设置的所有学科活动。
三、活动内容

本次全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分示范课、观摩课，授课内容以教师申报科目为准。
四、参加对象
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专任教师，适当向教龄长、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倾斜。

五、活动地点

根据活动分组，本次全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采取分学段、分学科、分片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原则上高中、幼儿园学段在县一中和县幼儿园集中进行；职业高中在县职业中学集中进行；幼儿园学段的示范课由县幼儿园、三幼承担，观摩课分别由全县各幼儿园承担。

    （二）初中、小学学段分片区以乡镇为单位在乡镇中学和乡镇中心学校集中进行：县二中、古城中学、新集中学、王洼中学在县二中；县四中、城阳中学、红河中学、交岔中学在县四中；乡村小学集中在乡镇中心学校进行。

六、组织机构

为确保本次活动顺利开展，经研究，成立彭阳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韩星明  彭阳县教育体育工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杨田仓  彭阳县教体局副局长

        韩文涛  彭阳县教体局副局长
        李世权  彭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
宋治秀  彭阳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学
王粉荣  彭阳县第五纪检组纪检员

成  员：张志良  彭阳县教体局机关支部书记
余德刚  彭阳县教体局行政办公室主任

王国强  彭阳县教体局人事股股长

祁炳英  彭阳县教研室党支部书记

田志立  彭阳县教研室主任

祝秉忠  彭阳县教体局教育股股长

郑  贵  彭阳县教研室副主任

李亚平  彭阳县教体局干部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教研室，田志立兼办公室主任，负责本次活动的具体工作。
七、有关要求
1、各学校（园）要高度重视本次全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广泛宣传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的意义，以活动为抓手，推进学校教研活动的开展，提高教师专业素养，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各校（园）要为开展本校评选推荐工作提供相应保障。
2、各学校（园）要认真做好本校参加全县示范课、观摩课的评选推荐工作，严格按分配名额评选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全县教育教学观摩交流活动（乡镇中心幼儿园参加人员由乡镇中心学校负责评选推荐），各学校（园）评选活动结束后要将本校评选推荐活动情况以简报形式上报县教研室。坚决杜绝未经学校选拔而直接指定教师参加的情况。
3、各学校（园）要根据活动科目选派一定数量的教师到观摩点学校参加观摩交流学习。

4、各学校（园）要严格按分配的名额上报参加活动人员，不得突破名额；报名时需带本人身份证原件、提交报名教师推荐表（纸质1份）和汇总表（电子、纸质1份），经校（园）长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12月21日，逾期不补报。

5、活动结束后，由县教体局根据活动结果对承担示范课及观摩课效果良好者颁发证书。

6、参加观摩交流学习人员食宿自理，差旅费回原单位报销。

7、报名地点：县教研室

（1）幼教、初中、高中组报名联系人：吕志敏，电话：3963089；

（2）小学组联系人：王树琴，电话：7012527。 

